2019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1:1配套项目遴选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加快我校师资队伍建设，我校和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达成协议，设立专项经费，按照与国家留学基金委1：1资金配套共同资助的方式，实施“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鼓励我校优秀青年学者出国学习深造。
2019年，我校决定继续执行这一计划，在全校公开遴选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参加此项目，赴国外一流大学进修深造。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文件要求，现就有关申报遴选要求如下：

1、候选人资格
1）申请人年龄不超过45周岁，仅具有本科文凭者需具备5年以上工作经验，仅具有硕士文凭者需具备2年以上工作经验。博士文凭持有者无工作年限限制。
2）外语水平：符合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项目外语条件。
3）申请人需自行联络国外（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并在申请时就已经持有对方出具的同意接收的正式信函（签名和签章、原件扫描件不限）。
4）不可同时申报两项或多项同属国家留学基金委或其他项目资助，若曾经享受过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满五年后方可再次申请。

2、派出期限与资助额度
1）派出期限：3—12个月；
2）资助额度：一次性驻地及访问国之间往返旅费（经济舱）、在外进修期间的奖学金生活费，即指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在国外学习期间的基本生活费用，包括：伙食费、住宿费、交通费、电话费、书籍资料费、医疗保险费、交际费、一次性安置费、零用费等。具体资助标准按教育部、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

3、申请材料提交清单及说明
1）《依托科研项目和课题研究选派情况统计表》；（择重要、重大项目填写，并按与本次申请进修方向联系紧密程度排名）；
2）主持的校级或以上科研项目或课题研究立项的证明文件；
3）个人中英文简历；（无固定格式，基本信息中需包含本人手机、常用固话、EMAIL地址等联系方式）；
4）拟出访学校或机构正式接收函或邀请信；（需明确留学时间、在外研修方向，信件必须有外方邀请人或邀请单位正式签署、不限原件）；
5）有效期内合格的或符合要求的外语能力证明；
6）研修计划：应详尽、切实可行，1000—3000字，需包含本次出国研修的主要内容、国外研究现状与差距、选择外方院校及导师的原因、所具备的前期研究基础、拟采用的研究方法与手段、科研工作的时间与安排、预期阶段性目标及成果、归国后的后续工作安排等；
7）院系同意函，需明确签署同意申请人此时段出国进修意见并有院系领导签字盖章（可单独出具，亦可在研究计划上直接签署意见）；
8）2名专家推荐函，需针对申请人的研究成果、学术成就以及本次研修必要性、重要性以及研究计划的可行性给予指导性意见，并签名；
9）科研成果清单：
a）科研项目需五年内主持或参与的项目，需注明项目名称、来源、起止时间、经费额度、个人排名等，需加盖学校科技处或社科处公章；
b）学术论文及著作需为近五年内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注明论文或著作的名称、刊物、出版社、期号年度、刊物类别、作者身份（自著、合著、编著等）及排名、是否被国际知名文献检索系统所收录（如SCI、EI、ISTP等）；
c）获奖情况主要提供省部级以上的科研教学获奖情况或与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相关的奖项，需注明获奖级别、奖励部门、等级、获奖时间、个人排名等；
4、申请时间及申请方式
1）申请时间：2019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10日；
2）申请方式：申报者在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网上申报结束后，将申报材料交由院系初评，具体评审方法详见附件。通过院系初评后将所有材料于4月15日前提交至人资处培训发展办公室（行政北楼507），逾期不再接受申请。相关材料需提交纸质版，请各院系汇总材料，同时将以下（a. b. c. d）四份表格的电子版及纸质材料签字盖章之后一并送到。
a)《依托科研项目和课题研究选派情况统计表》
b)《2017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1：1配套项目申报汇总表》
c)院系专家：《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专家评审意见表》
d)院系汇总：《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专家评审意见表》
f)《单位留学申请单位推荐意见表》

5、补充说明
1）申请人必须符合以上所有申请条件方可申报，且在学校上报后不得更改出访时间和内容，留学基金委不再接受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和更改留学国别、单位、留学时间及延长留学资格有效期等变化的申请。
2）有关此项目的具体说明和申报指南，可登录留学基金委网站查询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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